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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设区市住建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交建局： 

为进一步强化建筑起重机械特种作业人员登记管理，坚决杜

绝“无证上岗”“一人多机”等问题，确保施工现场安全，现就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严格人员核验 

（一）规范建机使用登记。施工单位应按建机设备类型岗位

配备要求（详见附件）登记特种作业人员；各级主管部门应核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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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种作业人员资格真实有效性，并对建机司机是否符合“一人一

机”状态进行专项审核，不符合条件的一律不予审批。 

（二）规范建机安拆告知。安装单位应依据《建筑起重机械

安全管理标准》配足特种作业人员；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及项目

属地主管部门应对特种作业人员配备数量及资格真实有效性进

行审核，不符合条件的一律不予通过告知。 

二、强化动态管理 

（一）严格使用登记管理。在使用登记证书电子证照生成后，

施工单位应按建机设备类型岗位配备要求，落实“三定”（定人、

定岗、定机）管理，已登记的特种作业人员如有变化的应及时自

主进行信息变更；各级主管部门应归集本辖区电子证照，加强动

态监管，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。 

（二）严格安拆告知管理。安拆告知通过后，在作业前若特

种作业人员发生变化的，安装单位应及时报备施工及监理单位，

由双方审核变更人员资格真实有效性，并向项目属地主管部门报

备。 

三、加强现场监管 

（一）强化使用登记监管。施工单位应在设备显著位置张贴

使用登记证书电子证照纸质版；各级主管部门可通过“扫码验真”

实时核查证照有效性及预警状态，重点检查“三定”管理要求落

实情况和特种作业人员动态管理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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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强化建机安拆监管。安拆作业前，施工和监理单位应

现场核验作业人员与告知信息一致性，人员信息不一致的不得进

行安拆作业；项目属地主管部门应通过现场或线上检查等方式，

加大特种作业人员到岗及持证情况抽查力度，发现问题及时督促

整改。 

四、严格监督执法 

各地主管部门要建立“逢查必检证书”制度，纳入日常监督和

“双随机”检查必查项，对发现无证、持假证或过期证件上岗、未

落实“三定”管理要求、特种作业人员配备不足等违规行为的，

依法采取警示约谈、信用记分、行政处罚等处理措施。 

各地要迅速将本通知要求传达到各有关企业、项目和现场一

线人员，建立跟踪督导机制，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，切实提高

建机安全管控水平。 

 

附件：建机设备类型岗位配备要求 

 

 

 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

2025 年 4 月 2 日 

(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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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  

 

序号 设备类别 特种人员配备岗位数量 
特种作业人员发证

部门 

1 塔式起重机 司机至少 1 名、信号司索工 1 名 住建部门 

2 施工升降机（双笼） 司机至少 2 名 住建部门 

3 施工升降机（单笼） 司机至少 1 名 住建部门 

4 架桥机 
信号司索工至少 1 名、维修工至少 1 名、

建筑电工至少 1 名 
住建部门 

5 门式起重机 司机至少 1 名 市场监管部门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5 年 4 月 2 日印发 


